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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協助獎勵概述01

1-1 就學協助獎勵宗旨
1-2 申請資格
1-3 輔導項目表
1-4 訊息公告



1-1
宗旨

為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兼顧課業及生活所需，

秉持「學習取代工讀」精神規劃學習輔導機制，

提供就學協助獎勵。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原住民學生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須先至生輔組
進行資格審核

未辦理學雜費減免者

1-2 申請資格



1-3 輔導項目表
輔導類別 輔導項目 扶助獎勵 申請方式

課業力輔導
課業學習輔導 生活補助費每月3,000元至6,000元

課業學習獎勵金每科3,000元 紙本申請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導 生活補助費每月2,000元
課業學習獎勵金每科3,000元 線上申請

就業力輔導

就業職能活動學習輔導 學習獎勵金4,000元 線上申請

取得專業證照輔導 專業證照報名補助費最高7,000元
專業證照取得獎勵金2,000至10,000元 線上申請

實習輔導 實習獎勵金每月至多16,000元 線上申請

專業職能訓練輔導 學習獎勵金5,000至10,000元 線上申請

領導力輔導

校內活動學習輔導 獎助金每日1,500元 線上申請

社會服務學習輔導 學習活動獎助金6,000元
出隊服務獎勵金3,000至10,000元 線上申請

住宿服務學習輔導 住宿服務學習獎勵金10,000元 線上申請

生活力輔導
賃居生活輔導 賃居補助金每月2,000元 線上申請

住宿生活輔導 住宿補助金每學期2,000元 線上申請

國際力輔導 國際交流輔導 學習獎勵金50,000元 紙本申請

健康力輔導

運動訓練輔導 生活補助費每月4,000元 線上申請

身心健康輔導 學習獎勵金2,000元 線上申請

健康檢查輔導 健檢補助費至多1,000元 線上申請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專區 興未來Bright Future臉書社團 就學協助輔導申請系統

1-4 訊息公告



課業力輔導02
2-1 課業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行政大樓2樓

2-2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導
健康及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惠蓀堂1樓



學習落後課業輔導
1. 不及格學分數達該學期總修習學分數1/2(或2/3)者

2. 申請科目為必修，因成績不及格而必須重修者

3. 期中考後修習科目之學習表現評估被評定為不及格或未定偏不

及格者

4. 經導師評估學習狀況不理想、成績有待加強或嚴重落後等情形

必須施以個別輔導者

課業協助輔導
1. 擔任教發中心個別學習輔導服務之學習輔導老師。

2. 自組讀書小組並擔任輔導小老師或召集人。

3.擔任學生學習社群計畫召集人並執行計畫。

申請資格

學期9-13周受理申請

生活補助費每月3000元

輔導科目不及格

課業輔導後科目及格

檢附當學期成績單

申請程序&獎勵金

下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

提出輔導申請

課業輔導/課業協助輔導

每月五號前檢附佐證資料

2-1 課業學習輔導

課業學習獎勵金3000元

學習社群獎勵金6000元
申請/執行學習社群計畫

二個月內前檢附佐證資料



1. 符合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之學生，且領有教育部核發

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2. 申請課業學習輔導須符合本校「資源教室課業輔導暨助理人員

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四條規定。

申請資格
生活補助費每月2000元

提出輔導申請

參與課業輔導

每月五號前檢附佐證資料

輔導科目不及格

課業輔導後科目及格

檢附當學期成績單

申請程序&獎勵金

下學期開學後兩周內

2-2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導

課業學習獎勵金3000元



領導力輔導03

3-1 校內活動學習輔導
課外活動組
雲平樓1樓

3-2 社會服務學習輔導
課外活動組
雲平樓1樓

3-3 住宿服務學習輔導
住宿輔導組
男/女宿服務中心



校內活動學習申請 參與學習活動 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一個月內登錄
登錄「校內外活動」
心得暨成果200字傳至「作品集」

核發獎勵金

協助籌辦學務處辦理之校級活動或社團大型活動者，每日(含參加事前

籌備會議及相關協助至少達8小時以上)核發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獎助金。

3-1 校內活動學習輔導



社會服務學習申請 參與學習活動 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一個月內登錄
登錄「校內外活動」
心得暨成果400字傳至「作品集」

核發獎勵金

3-2 社會服務學習輔導

完成社會服務隊學習活動(1)至(5)項當中2項者，給予新臺幣六千元獎助金。
1. 參與招募說明會

2. 參與行前籌備

3. 參與行前教育訓練

4. 參與行前授旗宣誓活動

5. 參與服務隊成果編輯

6. 參與出隊服務

地區 3天(達24小時) 未滿3天
國內地區 6,000元 3,000元

偏遠地區或離島

(依內政部定義之偏遠地區為主)
8,000元 4,000元

國外地區 10,000元



進行學習活動 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一個月內登錄
登錄「校內外活動」
心得暨成果300字傳至「作品集」

核發獎勵金

3-3 住宿服務學習輔導

符合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之住宿學生。
完成輔導規定者，給予新臺幣一萬元獎勵金。
服務地點：男/女生宿舍
住宿服務需求：

住宿服務學習申請
宿舍公告住宿服務需求
依需求提出申請表
審查通過後提出學習計畫概要

宿舍活動規劃 課程服務 宿舍環境服務 宿舍布置美化



生活力輔導04
4-1 賃居生活輔導

學生安全輔導室
惠蓀堂2樓

4-2 住宿生活輔導
住宿輔導組
男/女宿服務中心



核發獎勵金

4-1 賃居生活輔導

符合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第一、二、三款規定之校外賃居學生。
完成輔導規定者，依實際租屋期間每月補助新臺幣二千元。
當學期補助名額以20人為原則。

賃居生活輔導申請

依賃居輔導公告提出申請

進行輔導活動
首月完成賃居訪視

次月起租屋安全晤談

完成晤談回饋單



核發獎勵金

4-2 住宿生活輔導

符合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第二、三、四、六、七款規定之住宿學生。
完成輔導規定者，住滿宿舍依學期且無任何違規記點者，給予新臺幣二千元獎勵金。
申請人次：男女宿各50人次。
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109年12月01日止(額滿為止)

住宿生活輔導申請

依住宿公告提出申請

進行輔導活動
完成宿舍輔導

完成住宿心得



國際力輔導05

5-1 國際交流輔導
國際處學術交流組
行政大樓3樓



國際交流輔導申請 參與國際交流 繳交相關文件
心得報告1000-1500字

傳至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國際觀
協助並參加心得分享會

核發獎勵金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獲學校推薦赴境外(含大陸港澳地區)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資格者。

赴外前學習輔導包含取得語言證明，相關證明應上傳至生涯歷程檔案系統/國際關(觀)。

完成輔導規定者，給予最高新台幣五萬元學習獎勵金。

5-1 國際交流輔導



健康力輔導06

6-1 運動訓練輔導
體育室
體育館1樓

6-2 身心健康輔導
健康及諮商中心
惠蓀堂1樓、4樓

6-3 健康檢查輔導
健康及諮商中心
惠蓀堂1樓、4樓



參與輔導活動 繳交相關文件
每月五號前檢附上月

出席證明

核發獎勵金

受過或有意願參加運動訓練課程，完成課程後協助運動指導活動。

完成輔導規定者，每月給予生活補助費新臺幣四千元。

6-1 運動訓練輔導

運動訓練輔導申請

依運動訓練公告提出申請 參加運動訓練課程

協助運動指導活動



參與輔導活動 繳交相關文件
完成心得300字/500字

核發獎勵金

參加健康及諮商中心下列課程活動之一：
1. 加入本校學生膳食委員會，參與學生餐廳檢查訓練並執行餐廳檢查活動三次。

2.興健康講堂全學期課程全程參加二場。

完成輔導規定者，給予新臺幣二千元學習獎勵金。

6-2 身心健康輔導

身心健康輔導申請



健康檢查輔導申請
檢附健康檢查收據或健康檢查證明
檢附衛教輔導證明

核發獎勵金

符合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第一、二、三款規定之各學制一年級新生。

參加校內新生健檢。

接受健康及諮商中心衛教輔導

完成輔導規定者，給予健康檢查費用補助至多新臺幣一千元(實報實銷)。

6-3 健康檢查輔導



就業力輔導07

7-1 職能活動學習輔導

7-2 取得專業證照輔導

7-3 實習輔導

7-4 專業職能訓練輔導
生涯發展中心
惠蓀堂3樓



繳交相關文件
完成心得
上傳我的中興時代生涯歷程檔案
上傳UCAN職能施測結果

核發獎勵金

參與學務處舉辦之二場職能活動。

完成自傳，並參與本校生涯歷程檔案系統職涯興趣探索、職能施測暨輔導。

完成輔導規定者，給予新臺幣四千元，每學期以申請三次為限。

7-1職能活動學習輔導

職能活動學習輔導申請參與職能活動



繳交相關文件
檢附到考證明或成績通知單、正本

收據及證照影本
上傳我的中興時代生涯歷程檔案
上傳UCAN職能施測結果

核發獎勵金

完成輔導規定者，補助專業證照報名費，並核發取得專業證照獎勵金。

1. 語言證照類別僅補助報名費。

2.各單項專業證照報名費以7,000元為上限，以一次為限。

7-2取得專業證照輔導

取得專業證照輔導申請



第二階段實習申請
上傳我的中興時代生涯歷程檔案
上傳UCAN職能施測結果
實習證明

核發獎勵金

參與實習注意事項研習(實體或線上課程)並完成線上測驗後，申請校外實習。

實習期間，若實習單位未給付任何名目之金錢且實習未列入畢業門檻及學分，每人每

月實習獎勵金為新台幣一萬六千元；實習獎勵金之申請每人一年以三個月為限。

7-3實習輔導

第一階段實習申請
實習前提出線上申請表

檢附實習單位不給付任何

名目之金錢聲明書及系所

畢業門檻/學分核章證明



第二階段職能訓練申請
上傳我的中興時代生涯歷程檔案
上傳UCAN職能施測結果
時數證明

核發獎勵金

參加校內相關單位之職能訓練課程(含語言課程)且課程不得為系所必/選修課程。

課程達十五小時以上且未滿三十小時，給予五千元獎勵金；達三十小時以上，給予新

台幣一萬元獎勵金，每人每學期以申請二次為限，各單項課程以補助一次為限。

7-4專業職能訓練輔導

第一階段職能訓練申請
報名前提出線上申請表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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